行政权力实施清单
住宅小区等群体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
综合验收—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1
	事项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住宅小区等群体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

	
	
	子项名称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5
	实施主体
	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
	实施主体

性质
	法定机关

	7
	承办机构
	贺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8
	联办机构
	无。



	9
	办理地点
	贺州市八步区新风街46号



	10
	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



	11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0774—5137833

	
	
	监督电话
	0774—5137891

	12
	设定依据
	住宅小区等群体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令第248号发布，2011年1月8日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改）

 第十七条：“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提出竣工验收申请。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竣工验收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涉及公共安全的内容，组织工程质量监督、规划、消防、人防等有关部门或者单位进行验收。”

第十八条：“住宅小区等群体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和下列要求进行综合验收：（一）城市规划设计条件的落实情况；（二）城市规划要求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情况；（三）单项工程的工程质量验收情况；（四）拆迁安置方案的落实情况；（五）物业管理的落实情况。住宅小区等群体房地产开发项目实行分期开发的，可以分期验收。”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告知性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第四条“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依照本办法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备案机关）备案。”

	13
	实施对象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规定，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

	14
	行使层级
	受贺州市住房和建设局委托

	15
	权限划分
	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自治区、地级市、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登记备案。

	16
	行使内容
	配合主管部门对住宅小区等群体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及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登记备案

	17
	通办范围
	无。

	18
	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

时限
	15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

时限
	15个工作日

	19
	实施条件
	依法批准开工报告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自开工报告批准之日起15日内。

	20
	申请材料
	1、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表。(窗口领取)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3、工程施工许可证和开工报告。
4、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
5、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及验收人员签

署的工程验收原始文件
6、地基与基础、结构工程验收纪录及检测报告，市政基础设施的有关质量检

测和功能试验资料。
6、规划、公安消防、环保、城建档案、气象局避雷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

者准许使用文件。
7、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商品住宅还应当提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8、竣工结算备案资料
9、工程建设项目绿地面积验收资料
10、工程质量责任信息表及永久标志牌照片
11、法规、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其他文件。
12、备案机构规定应当提供的其他有关文件资料。

	21
	特殊环节

（含中介服务）
	环节名称
	无。

	
	
	办结时限
	无。

	22
	审查方式及标准
	书面材料备案

	23
	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备案

	24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25
	收费标准

及其依据
	是否收费
	不收费。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26
	结果名称
	收文登记

	27
	结果样本
	归档

	28
	办件类型
	即办件

	29
	办理形式
	收文登记

	30
	预约办理
	可预约

	31
	网上支付
	无支付

	32
	物流快递
	自取。

	33
	运行系统
	无

	34
	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
	无

	
	
	无

	
	
	无

	35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受理备案申请，并告知申请人办理备案的相关事项。

2.审查责任：审查备案资料，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不符合法定条件的退回.

  3.决定阶段：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不同意的告知不予许可的理由，按时办结，依法告知。

4.事后监督：加强后续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36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法定备案条件的未受理、未办理的，不符合法定备案条件受理办理的。

2.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措施备案权力，造成不良后果的。

3.在审查监管中失职、渎职的。 

4.在备案中有接受宴请、钱物等腐败行为的。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37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
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4
	1.审查环节：收受好处，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审查不严格、不公正
	中
	1.严格按照《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有关要求执行；
2.规范工作程序，加强制度建设；
3.加强对工作人员教育和培训；
4.重大事项须经集体讨论决定。
	承办人

	
	2.审核环节：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不按照规定进行严格审核
	高
	
	科室负责人

	
	3.相关领导没能严格审批、把关
	中
	
	科室负责人

	
	4.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事项，不按照规定审议
	低
	
	局机关负责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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